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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在東京奧運成績耀眼
毋忘鄉賢徐亨等辛勤護會籍「正名」

美 國 女 排 冠 軍 獲 金 牌 黃 美 菁 的 母 親 祖 籍 台 山
澳 洲 女 羽 康 榮 雅 是 南 海 康 有 為、 康 同 薇 後 人

常 慶

廣東先賢徐亨（1912.12.6－ 2009.2.3.）奉獻人生，
最彌足珍貴的，是他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中的奮鬥，

為我國爭取「正名」的成功，和全力護會籍的歷程。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在南京成立「中華全國

體育協進會」，但對國際體育運動組織時，則使用「中

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直到一九五二年在芬蘭首都

赫爾辛基的舉行第十五屆奧運會時，國際奧委會同意我

國用「台灣中國 /Formosa China」大陸用「北京中國 /
Pekin China」共同參加奧運會，我國代表表示抗議，為
維護奧會傳統精神及憲章，退出競賽。

以後全力維護，奔走交涉，歷盡艱苦，達十六年之

久，才由徐亨努力完成「正名」成功，開啟歷史新頁。

他出錢出力、風塵僕僕，於世界各地舉行的國際奧會大

會，向與會代表說明，盼維護奧會憲章及奧林匹克精神，

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欣逢雙十國慶，在墨西哥城國

際奧會大會中，通過我「正名」案，自同年十一月一日起，

使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

但一九七二年國際奧會主席基蘭寧，於一九七九年

的執行委員會中，通過一項建議案：「中華民國將在「中

國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名稱下，參加奧運會」，徐亨

以國際奧會委員身份，為了維護正義與憲章尊嚴，採取

了訴訟法律行動，於同年十月、十一月兩度向瑞士洛桑

法院提出訴狀，控告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的建議案及通

信投票是事實違憲，結果獲得勝訴。

於一九八○年初在美國寧靜湖召開的八十二屆年

會中，修改奧會憲章，將其中規定各國奧會所使用的國

旗、國歌等字眼，一律改為會旗、會歌。同年，中華奧

會主席沈家銘與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就以實質條款

協議內容，雙方所簽協議書經由國際奧會執委會正式通

過，從此中華民國參加奧運會的名稱確定為「中華臺北」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國際奧會明文規
定中華臺北隊入場序為「T」群（TPE） 1989年 4月 6
日和當時中國奧會主席何振梁簽署協議，協議內容為：

「臺灣地區體育團隊及體育組織赴大陸參加比賽、會議

或活動，將按國際奧會有關規定辦理。大會（即主辦單

位）所編印之文件、手冊、寄發之信函、製作之名稱，

以及所做之廣播等，凡以中文稱臺灣地區體育團隊及體

育組織時，均稱之為『中華台北』。」

翌年在瑞士洛桑簽署「洛桑協議」，確認了：中華

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的代表旗幟及標誌。就是梅花內含

五環標誌。由於國際奧委會已不再增加地區加入，因此

「中華台北」正名更應彌足珍視。好好維護我們運動健

將的參賽奧運權益；本屆奧運會拿下 12面獎牌，分別是
2金、4銀、6銅，寫下我國在歷屆奧運奪下的最多獎牌
數。「中華隊加油」！

黃美菁，是美國國家女子排球隊唯一華人 
，首次參加奧運，母親黃葦雅祖籍廣東台山。黃

美菁 2017年入選美國國家排球隊，今（2021）
年 5月入選世界女排聯賽最佳陣容者。

果然不負眾望，美國女子排球隊於為期 17
天的東京奧運晚上閉幕前，8月 8日下午在金牌
戰擊敗巴西隊，奪下隊史首面奧運金牌，也為美

國在本屆奧運獲第 39金，超前大陸成為大會第
1，也是連續 3屆奧運在獎牌榜排名榜首。而黃

美菁亦榮獲金牌一面。

黃美菁自幼年隨父母從台山移民紐約，今年 26歲；4歲就喜歡美式足球，6歲就接觸了排球，從此就未離開過
球場。高中畢業後，黃美菁球技出色，取得全額獎學金就讀內布拉斯加大學主修體育系。2015年和 2016年連續兩
年被評為 AVCA全美最佳陣容一隊，獲得 2015年女排全國錦標賽冠軍；2016年 12月畢業於內布拉斯加大學。

上個世紀 90年代，黃美菁的父母因排球而結緣。祖輩是來自被譽為「排球之鄉」的廣東台山，是上世紀二三十
年代中國國家隊排球名將曹廷贊和丘廣燮的家鄉。黃美菁的母親，六十年代隨外公舉家移民美國。黃美菁是第三代

移民。

另在東京奧運會中，澳大利亞羽毛球女子雙人組中，其中一位有明顯的東方面孔，中文名康榮雅的澳大利亞運

動員，是清末維新派代表人物南海康有為的玄外孫女，麥仲華（順德）和康同薇的曾孫女。

康榮雅今年 26歲，出生在墨爾本，是華人與愛爾蘭人的混血兒，她的身世也是在 2012年的世界羽毛球女子團
體錦標賽「尤伯杯」上被羽毛球迷所熟知。

東京奧運

母親祖籍廣東台山的黃美菁（前排左二）
成為美國女排在東奧獲金牌一員

黃美菁（中）在球場上與母
親、弟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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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市 廣 東 同 鄉 會 一 一 Ｏ 年 中 元 普 渡
葉烱超理事長率總幹事及工作人員祝禱會運昌隆

（本刊訊）台北市廣東同鄉會一一○年八

月二十日（農曆七月十三日）下午十四時三十分

吉時舉行中元普渡儀式，由葉烱超理事長率黃治
雄總幹事及全體工作人員參與，焚香祝禱本會會

運昌隆，平安順利。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永遠榮譽理事長馬超俊先賢，九月二十
日為誕辰一三五週年紀念（1886年 9月 20日生）。馬超俊先賢
於 1950年（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眾望所歸經選舉任本會
第一屆理事長。

馬超俊先賢擔任理事長任內，於 1960年（民國四十九年）
起舉辦粵籍大專學生獎學金；本會會址大廈，亦於 1973年（民
國六十二年）九月廿一日起募款，歷經四年工程建成，為本會開創基業。馬超俊先
賢，廣州府新寧縣（今台山市）人，開國元勳，並曾是工運領袖，傳奇一生；先賢於
民國卅八年隨政府來台，任中央黨部紀律委員會委員，辛亥武昌首義同志會理事長，
讓開國歷史得以傳承；並曾任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中央黨部評議委員會委員等職。
1965年，與中國文化學院共同創辦勞工研究所。以後退休受聘為總統府資政。於民國

本會永遠榮譽理事長馬超俊先賢
九月二十日誕辰一三五週年紀念

六十六年九月十九日病逝享耆壽 92歲。
本會葉烱超理事長曾於去（一○九）年第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中，致詞推崇創會理事長馬超俊先賢，擔任本

會多屆理事長任內，對本會的各項建設貢獻卓越，其無私奉獻的精神，更令我們後輩緬懷及感恩；並經出席鄉親熱
烈通過尊奉馬超俊先賢為「永遠榮譽理事長」，以供後輩鄉親追思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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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喵 Give me five 動物上學 " 趣 "」
葉傑生帶學生線上直播 網址供索引

本會常務理事也是臺灣河源客家文化經貿交流協會的理事長葉傑生，因為新冠疫情的關係，特別在今年暑假用

最深入淺出的方式每週一、四下午 14:00~16:00帶領孩子作線上直播課，串連起 2021年主題「汪喵 Give me five動
物上學“趣”」，原來一堂可以這麼豐富精彩而且還附加有獎徵答活動！

期待已久的動物爸爸終於來啦，動爸從遙遠的森林裡還有蔚藍的大海中，把所有的動物都叫過來了，談談各種

動物的大小事。

動動教育學會今年的 25堂課程，透過臺北市教育局酷課雲系統學習，非常受到同學們的歡迎。因為教育局酷
課雲線上課程，規定只能收 100個人，想上課的要趕快先登錄才有機會做線上的互動，每次課程都破百人。另外在
YouTube平台上成立“動物爸爸葉傑生”這個免費正能量頻道，現在已經轉錄放在 YouTube上，歡迎大家隨時點閱。

今後常務理事葉傑生也會選擇的各種動物，以不同的主題專篇深入淺出的介紹探討，讓大家一起來力行尊重生

命維護大自然的價值觀，真正履行“以動物為師，與動物為友”的理念。

課程活動時間：110年 7月 12日（星期一）起至 9月 30日（星期四）每週一、週四下午 14:00在臺北酷課雲直
播，一共 24堂直播課，每堂課以一種動物為主題，快來跟可愛動物一起上學趣吧 !!動物們已經排好隊伍了 !!我們
將陸續跟這些動物一起來上課唷 !!下列網址供索引閱覽：

https://tpml.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D86E817AA7D0F758&sms=9
臺北市立圖書館：汪喵 Give Me Five動物上學趣線上直播課程

編者註： 著名靈長類動物學家「黑猩猩之母」珍古德，將在亞洲建立第一所永續實驗小學「台北市珍古德實驗教育
機構」，並指出，讓孩子從小理解大自然運作並培養行動力，是地球永續的重要途徑。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粵籍大專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
第一條：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粵

籍（含廣州市及海南省、陸港澳地區及僑居地）

在國內各大專校院及碩、博士研所就讀之學生，

敦品勵學，力求上進，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校院大學部（不含空
大）、碩士班及博士班之粵籍學生（不含在職

進修人員、公費生及交換學生），該學年度上

下兩學期平均學業成績八十分以上，操行甲等

或八十分以上，體育成績合格，且該年度未享

有任何公費者，得申請本會學年度獎學金。

第三條： 每年獎學金名額，由本會視獎助學金基金財力
情形決定之。

第四條： 申請日期，自每年九月一日開始，至十月卅一
日止，最後截止日依各校收件截止日為準，且

由學校統一收件，逾期不受理。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規定時間內，檢具下列文件，送請
本會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一、申請書一份（以本會印發格式）。

二、 上學年度上下兩學期學業、操行及體育成績報
告單正本全份。

三、自傳乙份（三百字以內）。

四、 本地申請人年滿 20歲，尚未成為本會會員者，
須於申請時提出入會申請書；申請人未滿 20歲
者，須於申請時提出粵籍證明或直系血親（父

系）為本會會員證明文件。

五、 陸生及僑生，須於申請時提出能確認其本人或
其直系血親（父系）之粵籍證明文件一份。

第六條： 符合第二條所訂規定由學校核轉，並經本會審
查通過之學生，依學校、科系及學業成績高低

綜合評比，以捐贈者名義，發給獎學金新台幣

二萬元、一萬元、八千元及獎狀乙紙。獎學金

新台幣二萬元者乙名，以國內碩、博士研究生

績優者為優先。其他研究生若干名每名新台幣

一萬元，大專生若干名每名新台幣八千元。國

內粵籍本地生總名額為三十名，粵籍來台就讀

之陸生及僑生，總名額為二十名。

第七條： 本會核定受獎學生後，將分別通知各受獎者前
來參加頒獎典禮，領取獎學金及獎狀（不得代

領）。台北市及新北市以外學校之受助學生，

報到時本會酌發交通補助費。典禮當日未來領

者，限於兩週以內，親自來會具領，但不發交

通補助費；或填具 "補發申請書 "，述明未能到
會領取的充分理由，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掛號

函送本會審理。逾限未領者，或未提出申請書

者以棄權論，並將其未領獎學金退回本會獎助

學金專戶。若有特殊情形，由本會獎助學金審

查委員會專案處理。

第八條： 受獎學生如為本會會員，應踴躍參加本會各項
活動。

第九條： 申請本會 學金各級學位期限：博士班四年、碩

士班二年、大學部依其正常修業年限（延長年

限者不得申請）。

第十條：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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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監事、輔仁大學前校長李寧遠教授，7月 26日轉寄在美同學
分享給他的紀念 1956年「721馬祖空戰」英雄歐陽漪棻 YOUTUBE。

空軍英雄歐陽漪棻（1929年 8月 3日－ 2020年 5月 5日），籍貫
廣東新會，當年在「馬祖空戰」擊落並重傷 2架中共米格 -17戰鬥機而
聞名，獲頒青天白日勳章。歐陽英雄的 YOUTUBE作者為歐陽英雄女
兒歐陽淇瑩，有歐陽英雄幼年直到美滿家庭照片 40餘幀。

網址： 我的父親 歐陽漪棻 My father Heinz Ouya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FXsiw9L3s

東京奧運八月五日女子 10米跳台跳水決賽，大陸年
僅 14歲選手全紅嬋，以五次跳拿下全滿分的卓越成績，
獲得金牌，一鳴驚人，令她成為跳水界超新星。

全紅嬋於 2007年出生，來自廣東湛江市麻章鎮；父
母都是農民，家境貧寒。2014年 7月開始接受跳水訓練，
同年 9月正式進入湛江市體校就讀，啟蒙教練是陳華明。
全紅嬋 11歲進入廣東隊，13歲進入國家隊，14歲即刷
新奧運 10公尺高台跳水紀錄。她拿下 3次滿分，其中兩
次為全部 7位評審都給 10分，總分 466.20，比銀牌選手
425.40分超過 40分，銅牌選手 371.40分達到 3位數差距。

原先的奧運紀錄為 447.70分。
全紅嬋身高 143公分，入水動作被形容「像是一支

箭射進水裡」，就此登上國際媒體版面。美國媒體更說：

「看到她拿金牌說要給媽媽治病，我的淚水就傾洩而

出。」據僑報報導，全紅嬋獲得奧運獎牌後，生活陸續

獲得改善。陸媒報導，全紅嬋父親全文茂表示，希望女

兒努力讀書考上大學，繼續為國爭光，以後的路也是靠

她自己了，「我作農民不打理田地，到時收什麼」。

台北市高雷同鄉會已於 8月 7日，向湛江市台辦莫
代友主任申致賀忱。

「721 馬 祖 空 戰 」 英 雄 歐 陽 漪 棻 一 生

歐 陽 淇 瑩 以 YOUTUBE 永 恆 紀 念

東 奧 女 子 跳 台 跳 水 金 牌 14 歲 全 紅 嬋 來 自 廣 東 湛 江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粵籍大專學生助學金發給辦法
第一條：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粵籍（含廣州市及海南省、陸港澳地區及僑居地）國內各大專

校院及碩、博士研究所就讀之清寒學生，勤奮向學，協助其完成學業，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大學部（不含空大）、碩士班及博士班之粵籍學生（不含在職進修人員、

公費生及交換學生），家境清寒或僑居地接濟斷絕，該學年度上下兩學期平均學業成績七十五分以上，操
行乙等或七十分以上，體育成績合格，且該年度未享有任何公費者，得申請本會學年度助學金，但不得同
時申請本會獎學金。

第三條：每年助學金名額，由本會視獎助學金基金財力情形決定之。
第四條： 申請日期，自每年九月一日開始，至十月卅一日止，最後截止日依各校收件截止日為準，且由學校統一收件，

逾期不受理。
第五條：申請人應於規定時間內，檢具下列文件，送請本會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一、申請書一份（以本會印發格式）。
二、上學年度上下兩學期學業、操行及體育成績報告單正本全份。
三、自傳乙份（三百字以內）
四、 本地申請人年滿二十歲，尚未成為本會會員者，須於申請時提出入會申請書；申請人未滿二十歲者，須於
申請時提出粵籍證明或其直系血親（父系）為本會會員證明文件。

五、家境清寒證明書乙份（請村、里辦公處所查明出具）或低收入證明正本一份。
六、陸生及僑生，須於申請時提出能確認其本人或其直血親（父系）之粵籍證明文件一份。

第六條：碩、博士研究生每名新台幣一萬元、大專生每名新台幣八千元及獎狀乙紙。
第七條： 本會核定受獎學生後，將分別通知各受獎者前來參加頒獎典禮，領取助學金及獎狀（不得代領）。台北市

及新北市以外學校之受助學生，報到時本會酌發交通補助費。典禮當日未來領者，限於兩週以內，親自來

本會具領，但不發交通補助費；或填具 "補發申請書 "述明未能到會領取的充分理由，並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掛號函送本會審理。逾限未領者，或未提出申請書者以棄權論，並將其未領助學金退回本會獎助學金
專戶。若有特殊情形，本會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專案處理。

第八條：受獎學生如為本會會員，應踴躍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第九條： 申請本會助學金各級學位期限：博士班四年、碩士班二年、大學部依其正常修業年限（延長年限者不

得申請）。
第十條：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